
立法會六題︰律政司司長行使各項職能可能引起角色衝突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 以下是今日（一月二十四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

的提問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的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    

  律政司司長（司長）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治委任制度

下的主要官員。司長的職能包括主管法例草擬和刑事檢控工作，

以及就政府政策和建議爭取本會及公眾支持等。就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會： 

  

（一）現時分別有何機制，確保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工作不受干

涉，以及處理司長行使刑事檢控職能，與她行使其他職能或與

其個人事務發生角色衝突的情況； 

  

（二）過去五年，每年為免產生觀感上或實質上的角色衝突情

況，司長的某項職能交由法律政策專員、刑事檢控專員或律政

司內其他法律人員行使的次數；當中有多少次是與刑事檢控工



作有關；及 

  

（三）鑑於大律師公會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及一名前行政會

議成員早前分別建議，司長把刑事檢控決定一概交由刑事檢控

專員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獨立作出，以免公眾認為某些刑事檢

控決定或受司長行使其他職能所影響，政府會否考慮該項建議；

若否，理據為何？ 

 

答覆： 

  

主席: 

  

  維持公眾對刑事司法制度的支持和信心對維護法治至關重

要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我們必須確保檢控工作的獨立性。就

此，《基本法》第六十三條規定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

刑事檢察工作，不受任何干涉。身為律政司的首長，律政司司

長有憲制責任和職責就刑事檢控工作作出決定及監督該方面的

工作。 

  



  檢控與否的決定，必須就所得的證據和相關法律進行客觀

和專業的分析，並按照已頒布的《檢控守則》行事。控方須考

慮是否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，並以根據有關證據是否有合理機

會達致定罪為驗證標準；如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，控方繼而須

考慮作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。律政司內一貫堅守專業精神，

進行法律討論時，不作政治考慮，並且以保密尤為至要。有些

決定不易作出，但不論如何艱巨，甚或不受歡迎，律政司責無

旁貸，必須作出法律上正確的決定而不受任何干涉。 

  

  就梁繼昌議員有關如何確保律政司獨立進行檢控工作的三

個問題，律政司綜合回答如下︰ 

  

  當局設有適當的制衡和問責機制，確保香港檢控工作獨立

自主。一般來說，如律政司司長遇有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情

況，在信納刑事檢控專員與任何相關人士或事件沒有關連後，

會授權刑事檢控專員處理有關事宜（包括考慮應否展開檢控行

動及就此作出決定）。此外，假若其後有關獲授權的法律人員

處理相關法律程序或檢控工作時亦會面對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，

有關授權會再作檢討。視乎每宗個別案件的案情，律政司也可



能會尋求外間、外聘執業大律師的獨立意見。律政司一直沿用

這做法。 

  

  近年有一些案件涉及這種授權（或撤銷這種授權），當局

都會按照案件的合適情況，在適當時候就有關安排發出聲明。

根據我們的記錄，由二○一三年至二○一七年的五年內，前任

律政司司長就有實際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的個案，而要將

某項職能交由律政司內其他法律人員行使的次數分別為 10 次、

11 次、四次、五次及九次；當中除於二○一三年、二○一五年、

二○一六年各有一次及二○一七年有兩次涉及民事法律程序的

授權外，其他所有的授權均是與刑事檢控工作有關。 

  

  上述制度一直行之有效，將來也會如此。作出檢控決定須

遵循《檢控守則》的規定，不受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影響，

而一旦提出檢控，案件便交由法院審理。律政司會不斷檢討及

優化律政司就有關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申報及授權制度。 

  

  雖然如此，我們知悉有建議認為司長應把刑事檢控決定一

概交由刑事檢控專員作出，以保障有關決定的獨立性。正如我



剛才指出，檢控與否的決定，必須就所得的證據和相關法律進

行客觀和專業的分析，並按照已公布的《檢控守則》行事。在

作出決定時，不得有任何政治考慮。現時，檢控決定的獨立性

已受到《基本法》第六十三條充分保障。 

  

  我們現時未有就把刑事檢控決定一概交給刑事檢控專員事

宜進行檢討，也未有時間表。然而，律政司願意聽取立法會、

法律專業團體及公眾對此事的意見，而日後任何對此事宜的考

慮會按上述關鍵原則進行。無論如何，檢控的獨立性是《檢控

守則》所強調的基本原則，而所有的律政司同事（包括刑事檢

控專員、刑事檢控科的人員及本人）會保持警覺，緊記檢控獨

立的重要性。所有檢控決定會繼續在不受政治或其他不當或不

必要的壓力左右的情況下獨立地作出。 

  

  多謝主席。  

 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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